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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北京耀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1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8 月 15 日 11 时 15 分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博林路 2号院发生一起亡人事件，造成 1 人死亡。该事

件已按要求上报市应急管理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2025 年 9 月 3 日经开区管委会批准

由城市运行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

局、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局、开发建设局、社会事业局、

综合执法局、总工会作为成员单位参与事故调查，同时邀请

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

严谨、注重实效的原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

定了事故性质，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及整

改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一） 事故责任单位基本情况 

1.北京耀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

正公司”），于 2021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韩丹萍，注册

https://www.qcc.com/pl/pr5460ce32412b946ee0e53c8944da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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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为 200 万 元 人 民 币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14MA04GJ2D9W，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北

庄户村甲 10 号 186 室，所属行业为建筑业〉建筑装饰、装

修和其他建筑业〉建筑装饰和装修业〉公共建筑装饰和装修

（E5011），经营范围包含：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劳务

分包等。 

2.北京中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

城公司”），于 1996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媛，注册资

本 3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101207238D，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A217-1 室，所

属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工程技

术与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M7481），经营范围：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市政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理、机场监理等。 

（二）事故其他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北京品驰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品

驰公司”），于 2008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曹磊，注册资

本 为 36000 万 元 人 民 币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1468357108XG，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博林路 2号院，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

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康复辅具制造（C3586），经营范

围包含：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等。 

2.苏州源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源通公司”），

于 2010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付仁贵，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502923199，注册地址为苏州

https://www.qcc.com/pl/pra631be52d1ce2928e85ae7cd3d65ca.html
https://www.qcc.com/pl/pr9d702953169adba77a67e40bda0d41.html
https://www.qcc.com/pl/pbda9c6a144ff9753cb0cbbd1d5ae8d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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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平泷路 1001 号联实大厦二楼 B10 室，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建筑装饰和装修业（E501），

经营范围：实验室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 

（三）事发项目情况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及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建设单位为北京品驰公司，监理单位为北京中城公司，

总包单位为苏州源通公司。事发项目为侵入式脑机接口系列

产品研发、产业化建设及示范应用项目装修及机电安装工

程，该工程劳务分包单位为北京耀正公司，合同价款：

1200000 元。 

（四）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2025年 6月 10日北京耀正公司与高英坤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要求高英坤在该项目从事普工岗位工作。合同期

限：2025 年 6 月 10 日至装修装饰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林路 2 号院 1

号楼 5层屏蔽间屋顶夹层内，在屏蔽间屋顶夹层内存在一处

空调线路裸露情况。5 层配电间位于客梯南侧 12 米处，配电

室共设有 8组配电柜，已接通线路配电柜共 2组，分别为原

有应急配电柜和原有照明及空调配电柜（5AP1）。事发空调

线路分支配电箱（5AL1-2）位于货梯西侧 2米处。 



 4 

（1）5 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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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屏蔽间整体图 

 

 

 

 

 

 

 

 

 

 

 

 

（3）屏蔽间观察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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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夹层内空调线裸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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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有照明及空调配电柜（5AP1） 

 

 

 

 

 

 

 

 

 

 

 

 

（6）事发空调线路分支配电箱（5AL1-2） 

 

 

 

 

 

 

 

 

 

 



 8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询问笔录得知：2025 年 8 月 15 日上午 7 点左右，北

京耀正公司小组长崔琴剑在班前会安排高英坤在 1 号楼 5层

清理地面垃圾。上午 11 时 10 分左右，同班组人员张欢和杨

海亮在屏蔽室外 20 米左右处电梯等待区位置听到有人喊了

一声，张欢和杨海亮立即在屏蔽室附近呼喊，无人回应。张

欢立即拨打小组长崔琴剑电话，崔琴剑到达现场后，看到屏

蔽室内有一人字梯，利用人字梯爬上顶棚观察口，崔琴剑看

到有一人躺在顶棚夹层内，让张欢等人拨打 120，几分钟后

120 到达现场后，对高英坤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处置过程 

2025年 8月 15日 11时 23分北京急救中心接报此事件，

及时派出 120 急救车，于 11 时 30 分急救车组到达事发现场

并即刻检查患者伤情，查体见患者为平卧位，神志丧失、双

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停止，

心音消失。心电图提示心室纤颤。医护人员向现场患者领导

交代病情危重，对方要求积极抢救，并嘱咐患者领导拨打患

者家属电话告知病情。医护人员现场给予患者电击除颤、胸

外按压、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肾上腺素静脉注射、

心电监护等抢救措施。12 时 07 分患者心电监护为心室停搏，

再次向患者领导交代病情，准备将患者转移至地面，持续抢

救。12 时 28 分患者心电监护为心室停搏，准备转送医院。

医护人员持续予患者心肺复苏抢救并向北京同仁医院（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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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区）转运。12 时 32 分送达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继

续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工委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进行部署，要求“相

关部门立即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快速查明事

故原因。”开发建设局、城市运行局、公安、属地街道等部

门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城市运行局、公安相关负责同志

立即开展事故现场调查工作，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控制相

关人员。 

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的信息报告、事

故处置和医疗救护进行评估，讨论得出未发现本次事故应急

救援过程中出现明显问题。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善后情况 

高英坤，男，45 岁，河北省邯郸市人。此次事故中，高

英坤经抢救无效死亡，苏州源通公司与北京耀正公司联合成

立了高英坤善后工作小组，并委派相关领导及员工组成陪护

组、家属生活保障组，专人 24 小时全程陪同家属办理相关

事宜。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  

法医鉴定情况：经对高英坤尸体进行尸表检验，其左手

拇指、示指、中指及右手示指均可见局限片状灰黄色皮肤改

变，局部干燥、质硬、边缘隆起、中央凹陷，其形态特征符

合电流斑改变，余未检见其他暴力性损伤痕迹；经毒物检验，

在所送高英坤的心血中未检出乙醇，未检出常见巴比妥类、

吩噻嗪类和苯二氮卓类催眠镇静药。尸体尸斑紫红色，双侧

球睑结合膜未见出血点，结合现场及案情综合分析，高英坤

符合电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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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一）苏州源通公司作为项目总包单位，成立了项目部，

项目部设置安全部，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项目部编制

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按施工内容编制了安全操作规程；与

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安全管理范围、考

核标准及奖惩措施，并对分包单位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组

织进场工人必须参加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组织

开展日安全巡查、周安全检查、月度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

的安全问题进行跟踪整改；定期召开安全专题会议，通报责

任落实情况。  

（二）北京中城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按合同约定

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成立了项目监理部，配备了具有相关

资质的监理人员。根据事发项目的施工特点制定了监理规划

和各分项监理实施细则。通过巡检、抽查等方式开展监理工

作，每周组织召开监理例会，对一周的施工监理情况进行通

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但该单位在安全

管理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北京中城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监督检查不

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空调线路防护破损、高英坤未经

批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北京耀正公司作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建立了项

目安全管理机构，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配备了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每日组织召开班前会议，对当日工作进行部署

和安全提醒。但该单位在安全管理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1 

1.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 

北京耀正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

式，未达到应有的培训效果。从业人员欠缺必备的安全生产

知识，不熟悉相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北京耀正公司落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不到位，未采取相关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

空调线路防护破损、高英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

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北京耀正公司未严格督促现场施工人员遵守相关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查，及时提取了相

关证据资料，对事故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

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高英坤作为清扫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苏州

源通公司制定的《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第四条第

（一）项
1
、第五条

2
要求执行，高英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

                                                        
[1] 苏州源通公司《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第四条第（一）项要求：禁止单独进入夹层作业： 
1.任何人员不得单独进入设备夹层、管道夹层、吊顶内等封闭或半封闭的夹层空间进行施工、检查或

维修； 
2.作业前必须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确认无易燃、有毒、有害气体及缺氧风险； 
3.必须至少两人同行，一人进入作业，另一人在入口处监护，并保持不间断联络，监护人员不得擅离

职守。 
[2] 苏州源通公司《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第五条要求：对于上述高风险作业，以及动火作业、

爆破作业、起重吊装作业等，必须严格执行作业许可审批制度。作业前由责任人填写《危险作业审批表》，

经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审批通过后，方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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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夹层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北京耀正公司未严格督促高英坤遵守相关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高英坤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工作不到位，造成高英坤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

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按照苏州源通公司制定的《施工

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条要求执

行，高英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落实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采取相关技术和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空调线路防护破损、高英坤未经批

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

生。 

2.北京中城公司对所承揽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

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空调线路防护破损、高英

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

致事故发生。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

杀。 

（四）事故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引发的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 

五、行业部门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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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情况 

2024年 12月 6日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开展首次工作会。

开发建设局依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实施办法》京建发

〔2019〕16 号等文件，结合本工程的特点、性质、规模等情

况，制定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计划，按计划应对该项目监督检

查 1 次，实际安全监督检查 5次。具体情况如下： 

开发建设局安全监督检查组对该项目共计检查 5次，检

查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12 月 17 日，2025 年 2月 13 日、2025

年 4 月 22 日、2025 年 6 月 9 日、2025 年 8 月 21 日。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人员履职问题、现场临时用

电问题、物料堆放消防问题等，以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并形

成整改报告。 

（二）约谈、移送、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

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约谈。 

2025 年 8 月 21 日，开发建设局检查发现该项目人员实

名制录入信息不实，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下发责令改正通知

书，并在动态监管平台记施工单位 1 分，项目负责人 1分。 

（三）安全会议传达部署情况 

1.开发建设局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2025 年 1 月

3 日、2025 年 2 月 8 日、2025 年 3 月 14 日、2025 年 5 月 5

日、2025 年 7 月 4 日、2025 年 8月 8 日、2025 年 8 月 15 日、

2025 年 9 月 3 日组织召开全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视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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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项目总包单位法人付仁贵参会并在工作群内报备。会

议强调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做到责任到位，巡查到位，整改

到位。 

2. 2025 年 4 月 18 日开发建设局组织施工现场应急演练

现场观摩会；2025 年 4 月 22 日开发建设局组织经开区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程防汛工作专题培训会。两次会议均对临时用

电安全提出相关要求。 

3.2025年 5月 1日开发建设局组织开展为期三天的全区

项目互查工作，对临时用电安全等问题由各项目安全负责人

进行专项检查。 

4.开发建设局分别于 2025 年 4月 15 日、2025 年 5 月 4

日、2025 年 5 月 9 日、2025 年 6 月 3 日在全区项目工作群

内进行临时用电安全等方面的工作提示，提示内容主要为持

续加强大功率电器设备和线路管理，要求各项目定期对施工

现场用电线路和设备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事发后工作情况 

开发建设局事发后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是立即约谈参建方负责人，要求项目停工整改并下达

通知书，对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用电安

全、设备设施、作业流程及现场管理环节等；二是事发当天

下午组织召开全区在建项目视频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事件情

况，部署安全生产强化措施，要求各项目举一反三，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在全区范围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检查高风

险作业环节；三是督促项目设立善后小组并安排专人及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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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员赔偿及家属沟通工作。善后工作已稳妥处理，家属情

绪稳定；四是开展现场排查隐患，督促项目整改隐患，同时

将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处理。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组依据事

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及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高英坤作为清扫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苏州

源通公司制定的《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第四条第

（一）项、第五条要求执行，高英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顶

夹层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

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责任追究
3
。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韩丹萍，作为北京耀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本

单位各项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未督促企业认真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项目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https://www.qcc.com/pl/pr5460ce32412b946ee0e53c8944da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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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对现场施工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督促不到

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上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韩丹萍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2.张彦伟，作为北京耀正公司项目负责人，未认真履行

安全监管职责，未督促企业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项目

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不到位；对项目施工人员落

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督促不到位；安全

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张彦伟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3.谷丽平，作为北京耀正公司项目安全员，未认真履行

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的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情

况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对

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造成高

https://www.qcc.com/pl/pr5460ce32412b946ee0e53c8944da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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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坤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导

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谷丽平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4.崔琴剑，作为北京耀正公司项目班组小组长，未认真

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企业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

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

由综合执法局对崔琴剑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

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5.张媛，作为北京中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本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未督促企业认

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项目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

理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有关规定，建议

由综合执法局对张媛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https://www.qcc.com/pl/pra631be52d1ce2928e85ae7cd3d65ca.html
https://www.qcc.com/pl/pra631be52d1ce2928e85ae7cd3d65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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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顺利，作为北京中城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认

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

管理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闫顺利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北京耀正公司作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

式，未达到应有的培训效果，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

严格督促现场施工人员遵守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落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

位，未采取相关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空调线

路防护破损、高英坤未经批准单独进入屋顶夹层作业的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有关规定，建议由综合

执法局对北京耀正公司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2.北京中城公司作为项目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监督检

查不力，未发现并消除事发空调线路防护破损的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有关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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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城公司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强化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意识 

参建各单位，要从根本上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将

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管理全过程。结合此次事故，参

建各单位要组织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事故教训，要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杜绝松懈

心理。北京耀正公司要提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

实效性，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人员增强安全意识和业务

技能；要根据不同的施工内容，认真研究风险隐患，切实提

升辨识风险的能力；要健全项目管理机构，加强安全生产责

任制落实情况监督考核，层层压实责任，堵塞管理漏洞。 

（二）齐抓共管，督促主体责任落实 

北京品驰公司要进一步细化在施项目的管理，对项目参

建单位要有制度、有措施、有考核、有奖惩，切实提升各单

位履行主体责任的意识；苏州源通公司要进一步强化对分包

单位的管理，压实项目管理人员及分包单位的责任，加强责

任传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北京中城公司要盯紧施

工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重点施工、危险作业，发现问题及

时喊停、及时上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三）强化行业及辖区内的安全监管工作 

开发建设局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加强本行业、本辖区

内各在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加大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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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时纠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督促

各相关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隐患整

改到位，严防事故发生。 

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以“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为契机，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

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安全风险防范

长效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下一步，对事故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由综合执法

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事故调

查组。 

 

 

                       经开区“8·15”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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